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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湖北日报社）2025年
专项公开招聘工作履历和业绩成果评价办法
工作履历和业绩成果评价旨在分析评价应聘者的学习工作经历和业绩成果情况，由专家从学习经历、从业经历、专业技术水平三个方面，对入围该环节的考生进行综合评价，满分为100分。具体评价办法如下：
一、根据报考者的教育背景、最高学历计分，最高10分。

二、根据报考者从事相关工作的经历、专业技术职称等级、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基层工作锻炼经历等情况计分，最高10分。

三、根据报考者工作期间取得的业绩成果计分，最高80分。
1.报考全媒体记者、全媒体编辑、媒体出版编辑岗位，主要根据报考者的作品获省部级以上专业奖项或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取得的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获得的专业技术人才表彰奖励或个人荣誉称号等情况，结合本人发挥作用程度、所获奖项级别、行业认可度等因素，经专家综合评估后计分。同一作品获多个奖项的，以最高奖项计分，不重复计分。

2.报考新媒体技术工程师、媒体财务业务、媒体综合业务岗位，主要根据报考者主持或作为主要成员实施的专业技术工作项目、课题、成果等获得的表彰奖励或取得的效益；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传媒科技、产业布局、经营创收、管理创新等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和业绩成效；取得的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获得的专业技术人才表彰奖励或个人荣誉称号等情况，结合项目难度、本人所起作用、奖项表彰级别、效益规模、行业认可度等因素，经专家综合评估后计分。同一事项符合多个计分条件的，取最高分，不重复计分。



